附件一

編號：


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備查申請表【事前報備】

	旅行社公司名稱
	
	團體名稱
	

	營業種類
	□綜合     □甲種
	來台天數
	天       夜

	代表人
	
	苗栗行程
	          天       小時

	註冊編號
	交觀    字第        號       
	團員人數

（不含司領導）
	______人，□大陸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品保會員編號
	字第        號    
	住宿苗栗
	□是，共____夜 □否

	統一編號
	
	＊行程聯絡人
	       _手機：_________

	行程（產品）名稱
	
	＊申請案承辦人
	       _電話：_________

	· 團體類別：□大陸人士來臺觀光□大陸專業、商業人士來臺□其他海外人士
· 認證餐廳資料：1.餐廳名稱：________________。2.地址：________________。3.用餐時間：  月  日   時  分4.訂餐費用：_______桌_______元或_______人________元。

□符合海外人士團來苗用餐達每人新臺幣200元以上。（不符合應予退件，不予受理）
· 合法住宿資料：1.住宿名稱：________________。2.地址：__________________。3.住宿時間：  月_  日  時  分4.住宿費用：_______房_______元。
· 檢附資料：【自行勾選確認並依序排列】

·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觀光團體名冊影本乙份（應印有觀光局審查通過列印送件字樣）（請加蓋公司章）（大陸人士來台觀光類別應附）
· 確定旅客名單（請加蓋公司章）【大陸專業、商業人士來臺及其他海外人士類別者提供】
·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觀光團體行程影本乙份（應印有觀光局審查通過列印送件字樣）（請加蓋公司章）（大陸人士來台觀光類別應附）。
· 確定行程表（應印有申請補助之旅行社名稱及苗栗行程）（請加蓋公司章）【大陸專業、商業人士來臺及其他海外人士類別者提供】
· 該團行程銷售文宣（或印有售價之行程）（正本、列印或影印本）乙份【其他海外人士類類別附】
· 臺方邀請函影本（無則免）乙份【大陸專業、商業人士來臺類別者附】
※旅行社不得強迫或要求本縣觀光旅遊業者虛偽開立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或進行惡性比價及

削價，如經本縣觀光旅遊業者書面檢舉並查明屬實者，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計畫補助及獎勵。

※獲得補助之旅行社及受益之本縣觀光業者應正面協助行銷本計畫及推廣本縣觀光旅遊，如有影

響本計畫執行成效與形象者，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計畫補助及獎勵。

※由於申請案件眾多，審核通過之案件應請耐心等待縣府撥款，敬請查對及見諒。
※1.本表填妥核章正本之影本，檢附資料先免，請先傳真037-338138及通知承辦單位037-374375，核款申請時正本資料再與補助申請表正本及全案所須證明文件一同掛號郵寄至360苗栗市自治路50號觀光行銷科收）。2.取消迎賓表演活動申請。

	本公司依「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推動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計畫」申請本案補助，資料確認無誤。

承辦人（必填）：__________（電話：________）

代表人（必填）：  

       公司章或公司發票章（必用印）：

                        申請日期（必填）：


